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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6年1月30日以电子邮件

和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2026年2月9日在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苏州银行大厦现场召开。本行应出

席董事13人，亲自出席董事13人，张统董事、钱晓红董事、张姝董事通过视频的

方式接入。会议由崔庆军董事长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等

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行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崔庆军、王强、李伟、赵刚、张统、陈文颖、钱晓红、张伟、毛

竹春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其中，崔庆军、王强、

李伟、赵刚为执行董事候选人，张统、陈文颖、钱晓红、张伟、毛竹春为股东董

事候选人。职工董事尚待本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

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张伟、毛竹春任职资格待监管和相关机构核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李志青、陈汉文、夏平、赵欣、王一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期三年。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夏平、赵欣、王一任职资格待监管和相关机构

核准。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会审

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议案

同意于 2026年 3月 2日在苏州银行大厦召开本行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股东会通知公告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

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

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

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层及高级管理



人员履职评价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强兼任本行首席合规官。王强先生回避表决，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基本规定》的

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申请集团授信的议案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事先已经 2026年 2月 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行 5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11日



附件：本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崔庆军先生：1972 年 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现任本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党委宣传与群工部副部

长兼团委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吴中支行、相

城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南宁运行中心主任，上海银行苏州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上海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工会主席。2023年 4月起任本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崔庆军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行股份 150,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王强先生：1972年 10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本行执行董事、行

长。历任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国际部和营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

业银行苏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昆山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行副行长等职。2020年 4月起任本行执行董

事，2023年 10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行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王强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行股份 255,3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李伟先生：1973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师，现任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

历任中国投资银行上海浦东分行信贷部、国际业务部、会计部办事员，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营

业部办事员、计划财务部办事员、财务会计部业务副经理，光大银行总行管理会计项目组业

务经理，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本行

董监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数字银行总部总裁等职。2020年

11月起任本行副行长，2024年 1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李伟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行股份 217,5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赵刚先生：1973年 10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现任本行执行董事、

副行长。历任上海城市合作银行自忠支行员工，上海银行卢湾管理部员工、总行会计结算部

副主任科员、副主管、经理、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总经理、政府与集团客户部总经理、会计结算部总经理、营运管理部总经理、运

营管理部总经理、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现金中心总经理等职。2024年 5月起任本行副行长，

2024年 12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赵刚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行股份 100,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张统先生：1971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律师职业资格，现任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本行股东董事。

历任苏州丝绸印花厂车间技术员、车间副主任、成品车间主任、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评估、项目经理、高级经理、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经理、苏州市

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风险控制部经理、苏

州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民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等职。2023年 7

月起任本行股东董事。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张统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陈文颖女士：1983 年 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现任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本行股东董事。历任苏州建工担保有限公司办公室科员，苏州国际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科员、副总经理，苏州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2025年 10月起任本行股东董事。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陈文颖女士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钱晓红女士：1969年 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现任苏州工业园区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本行股东

董事。历任苏州大学财经学院教师、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苏

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副总裁、总裁、董事长、苏州工业

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等职。2021年 9月起任本行股东董事。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钱晓红女士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张伟先生：1988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级经济师，现任苏州

高新区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历任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内控部

科员、副科长，苏州新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副总监、二级财务总监，苏州苏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内控部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张伟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毛竹春先生：1973 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现任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历任江南学院经济管理学助教，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审计部

经理，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汇融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

等职。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毛竹春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李志青先生：1975年 1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兼纪委书记、教授，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绿色金融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行独立董事。历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上海论坛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经济学系党支部宣传委员、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秘

书长、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办公室主任、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职。2023

年 7月起任本行独立董事。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李志青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陈汉文先生：1968 年 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南京审计大学教授、政府审计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讲座教授，中国会计学会英文会刊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中国会计评论》，CJAS）联合主编，中国审计学会会刊《审

计研究》、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等期刊编委，本行独立董事。历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系主任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二级教授、

校特聘教授、惠园特聘教授、国际商学院一级教授等职。2023年 7月起任本行独立董事。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陈汉文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夏平先生：1963年 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建设

银行南京分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江苏省六合支行行长、南京分行第一支行行长、江苏省

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江苏银行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董事长，苏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夏平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已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赵欣女士：1969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博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

教授。曾任中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参与过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研究成果注重政策应用

价值，服务于财政、审计及监管实践。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赵欣女士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已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王一先生：1967年 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上海欧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上海创合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历任上海财经大学讲师、上海市证券管

理办公室干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干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世纪联融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裁、英国美宝资本中国首席代表等职。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王一先生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